[bookmark: _Toc195793354][bookmark: _Toc224824085][bookmark: _Toc225516984]附件六、智慧流通服務方案導入申請書
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5年度「智慧流通服務方案應用輔導」
智慧流通服務方案導入申請書
	企業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核准設立日期
	
	資本總額
	               萬元

	員工人數
	
	業者網站或粉絲專頁
	

	所屬行業
(可複選)
	批發業
	零售業
	物流業

	登記地址[footnoteRef:1] [1:  依公司法、有限合夥法或商業登記法設立之公司、有限合夥或商業，請填列設立登記地址；或依法辦理稅籍登記，且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小規模營利事業，請填列稅籍登記地址。 ] 

	

	營業地址
	同登記地址

	方案導入預設聯絡人
	姓名
	
	職稱
	

	
	聯絡
手機
	
	傳真
	

	
	e-mail
	

	代表(負責)人
	姓名
	
	電話
	

	目前遭遇營運問題(最多選5項)
	[bookmark: _Hlk197332002]缺工 員工流動率快 進貨成本增加 人力成本升高  土地、房屋租金、水電成本升高   進貨運輸成本增加
庫存管理難度增加  同業競爭激烈拉低獲利 
產業與社會永續議題    跟不上數位腳步
客戶對於服務品質要求增加  顧客需求難預測  
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

	業者選填導入之智慧流通服務方案(請依業務需求，於選填服務方案的導入順位，執行單位依業者選擇順位導入)
		A.物流士輔助助理
B.需求、銷售預測
C.雲端存貨即時管理平台
D.AI圖文生成
E.虛擬門市+數位優惠券
F. MantaGO 智慧客服與互動行銷方案
	車輛數           
門市數       
倉儲數       
據點數       
據點數       
門市數       




	聲明事項
	1、 本業者為依公司法、有限合夥法設立之公司、有限合夥或依商業登記法設立之商業；或無公司、有限合夥、商業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。 
2、 本業者之公司登記、有限合夥登記、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營業狀況不得為歇業或停業。 
3、 本業者近5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。 
4、 本業者未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分而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。 
5、 本業者就本輔導計畫，未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、獎勵或補助。
6、 本業者於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。 
7、 本業者近3年未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、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，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。
8、 本業者與商業發展署無違約案件且財務責任未清者。
9、 本業者同意116年起若欲持續使用今年所導入的智慧流通服務方案，將自行支付使用方案的所需費用。
10、 本業者執行本方案計畫，同意不得使用中國廠牌之軟硬體資通訊產品及服務。
11、 本業者同意於審核通過後，配合執行單位填寫數位科技問卷調查。



申請業者名稱：



代表人：



文件送達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請蓋業者印章  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
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     115　　　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


